附件2：采购需求方案
珠江新城院区北门提升改造项目需求方案（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概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珠江新城院区北门提升改造项目
3、建设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4、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
	采购预算
	工期
	备注

	珠江新城院区北门提升改造项目
	人民币约16万元


	计划30个日历天
	我单位拟对珠江新城院区北门进行提升改造，具体详见项目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因施工中院内均在营业，需注意安全文明施工、严禁违规操作。请投标单位充分考虑各方面困难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噪音、防尘、防气味、院内感染等


服务地点：广州市金穗路9号院内
该项目服务为全包制，范围为图纸和工程量清单所列的所有改造内容。
工程验收标准：由建设单位、设计和监理单位共同验收。按国家有关规定，质量达到合格或以上标准；必要时，并经建设单位选定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检测合格报告后通过。
8、项目具体的服务要求

8.1中标人进场前需提供施工现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8.2中标人在施工现场需准备消防器材。

8.3中标人必须持有甲方保卫科办理的动火作业证方可动火施工。

8.4中标人工作人员必须统一着工装（能够代表公司），并佩带甲方规定标准的胸卡入场施工。

8.5中标人的建筑垃圾必须做好覆盖 ，做到常清理，常清洁。

8.6中标人必须做好施工现场围闭，并保证围闭材料整齐、清洁。

8.7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必须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8.8中标人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必须依法持证上岗。

8.9中标人工作人员必须遵守劳动纪律，正确佩戴和使用个人防护用品，严禁坦胸露背，穿拖鞋上岗。

8.10中标人工作人员不得在医院内留宿，不得留宿看管施工材料并保证施工材料摆放整齐。

8.11夜间施工期间严格按照安全文明施工要求进行施工，做到不扰病属及甲方工作人员。

8.12违犯8.1—8.11条款，每项罚款200元；再次违犯，加倍处罚。

8.13中标人工作人员不准在医院范围内吸烟，施工现场不得有烟头，违者罚款500元；再次违犯，加倍处罚。

8.14 在施工过程中，中标人必须自觉遵守法纪，遵守甲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措施、规定。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对违反本条款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由中标人承担。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8.15 中标人在施工期间，要爱护各种设施、设备。严禁偷盗、挪用、破坏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及消防器材等。凡中标人人员违反本条款，一经发现加倍处罚，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送公安机关处理。

8.16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施工、机电、消防等安全事故，要立即抢救伤者，采取措施减少财产损失，保护现场，积极主动的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事故。

8.17中标人有及时清除施工现场安全隐患的义务，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8.18 因中标人过错，造成甲方或他人财产或人身损害，中标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8.19负责保护好周围建筑物及装修、设备管线、古树名木、绿地等不受损坏，并承担相应费用。
8.20施工中未经采购人同意或有关部门批准，不得随意拆改原建筑物结构及各种设备管线，重要管线根据甲方要求进行改装美化。

8.21若施工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安排工作时间进行作业。

8.22工程竣工未移交采购人之前，负责对现场的一切设施和工程成品进行保护（需用薄膜或其它手段对成品进行防尘保护），若因未进行成品保护或保护不够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中标人照价赔偿。

8.23由于施工现场在医院内,中标人施工时对场地必须实行全封闭,并采取严格的措施确保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安全,并不得对病人进行滋扰。

8.24施工期间不得影响医院其他部门的正常工作，钢结构焊接时要做好防火安全工作,并确保不影响周边行人的安全。

8.25中标人必须按投标文件提供管理人员名单委派现场管理人员，中标人的名单中负责该项目的项目经理必须与投标时提供的项目经理名单一致。

8.26中标人不得在合同期内私下将本项目转包，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并终止其服务合同。

8.27中标人必须提交进场施工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给采购人备案，且必须在采购人所属有关部门办理出入证。

8.28中标人必须遵守采购人施工现场和人员管理的规定，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8.29中标人必须注意施工安全，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工作，如因措施不当造成人身安全或工伤死亡事故，一切责任由中标人负责。
8.30施工期间，有关部门征收的各项费用，除文件规定由甲方缴纳的外，均由中标方承担。

8.31由中标方提供的材料必须附有材质证明，招标方现场代表有权提出对材料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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